
 

   您的位置：首页- 经济史 阅读 3 次

 

简述商会与农村经济之关系 ——读 《天津 商会档案汇 编》札 记

作 者： 史建云     发布时间： 2005-9-7 13:38:29 

  

 
 

内容提要：商会是诞生于20世纪初的一种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团体，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会在社会经济中的影响也日益
扩大，民国初年商会已经广泛发展到县城以外的市镇，从而与农村社会经济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近年来研究商会的著作
中，对于商会与农村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尚极少见。本文主要利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中保存的大量史料，通过分析商会与农
村商业、农村工农业生产、农村赋税和交通运输之间的关系，阐述了商会对农村经济起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商会  商品经济  农村经济 
 
    商会是诞生于20世纪初的一种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团体，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会在社会经济中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商会活动成为
近代经济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近年来研究商会的著作中，有不少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但迄今为止，对于商会与农村经济之间关系的研
究尚极少见。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合编的《天津商会档案汇编》中保存了大量史料，笔者在
利用该书资料的过程中，对商会与农村经济的问题发生了兴趣，撰成此文。由于所用资料多为天津商会档案，而天津商会主要活动区域在
河北省，所以文中的论证分析也以河北省为主。另外，笔者对于商会本身，如商会的发展状况、组织结构、与政府的关系等都缺乏研究，
所以这篇文章中一定有不少错误之处，衷心希望读者的批评指正。 

 
一、  商会在农村市镇的发展 
 

在清末，或者说在近代中国，不仅县城并非城市，即绝大部分州治也都只是市镇，有些县城的规模或繁盛程度还不如一些较大的集
镇。即便是府城，也有相当一部分不是真正的城市，只是较大的市镇。所以，商会在州县城的建立，都可视为在农村市镇上的发展。 

 
按照1906年4月商部发布的商会章程，省会和商埠可以设商务总会，府州县设商务分会，隶于总会。一州县只准设一个分会，不论城

埠村镇，以在该州县中商务最盛之地为准。如一州县中商务繁富之地不止一处，彼此相同，可以量予变通，两处均准设立分会。但必须为
水陆通衢，轮船铁路所经，商货辐辏之处。[①]11月农工商部又规定：各府州县如已设分会，村镇尚有续请设立者，定名为商务分所，隶
属于县城分会。设商务分所的村镇，不必一定要轮船铁路所经之区。[②] 

 
根据《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统计，1902年到1913年间，直隶（河北）省在天津、保定、张家口、山海关建立了4个商务总会，顺德

府、正定府、永平府、广平府、大名府5个府城，平乡、磁州、高阳、曲周、滦州、饶阳、吴桥、衡水、抚宁、束鹿、威县、河间、安
平、遵化、乐亭、南宫、肃宁、武强、宣化、任邱、清丰、祁州、开州、定兴、易州、迁安、昌黎等27个州县城建立了商务分会，另外，
大城县的商务分会不在县城而设在王口镇，静海县商务分会设在独流镇，文安县设在胜芳镇，蠡县设在莘桥镇，丰润县设在河头镇，束鹿
县设在辛集镇。此外，设有商会的市镇还有秦皇岛、彭城（磁州）、唐山、稻地镇（滦州）、泊镇[③]、芦台、石家庄、伍仁桥镇（祁
州）等，其中称为商务公所的只有滦州稻地镇，余均为商务分会。热河赤峰州乌丹城的商会则称为六合社商务分局。[④] 

 
民国成立后，商会进行了整顿改组，县一级商会称为商会，县下面的市镇所设商会则称为分事务所。根据1916年4月中华全国商会联

合会直隶省事务所发布的各县商会应缴会费等级清单[⑤]，此时河北全省有118个商务分会，基本上包括了全省各县。一部分县的商会建
在重要集镇上。如晋县樵镇、青县兴济镇、抚宁县留守营、安新新安镇、束鹿县旧城镇等。下面是《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统计的1919年直
隶省各地商会情况： 

 
直隶省各地商会一览表（1919）[⑥] 

    
商会名称 

 
会员人数  

地址 会员人数 

获鹿县 
栾城县 
永年县 
栾  县 
承德县 
易  县 
平谷县 
威  县 
热  河 
束鹿县旧城 
曲周县 

142
 99
284
110
 85
170
176
195
85
120
 

570
260
500
 

200
200
 

320
200
200
 

 
 

临洺关 
倴城镇 

 
 
 
 
 
 
 

 
 
69
22
 
 
 
 
 
 
 

  
全境商号约数

分事务所 



 
上表所列县级商会只有40多个，显然这是一个不完整的统计，但分事务所亦有近40个，其中通县、平泉、新城等有分事务所五六个。有些
县在较大市镇上设商会，县城里反而只设分事务所，如磁县彭城镇设商会，磁县城内设分事务所，良乡县琉璃河镇设商会，良乡城设分事
务所。有些县只较大市镇上有商会，县城中则无。根据其他史料，此时期河北省尚有武清县黄花店、高阳县王家坨、滦县古冶镇、天津县
杨柳青、枣强县卷镇、怀安县柴沟堡等镇建立了商会组织。说明到这一时期，商会组织开始更广泛地向县城以外的市镇发展。 
 

清末的商会是由政府发布诏令，各地申请而建立的，有些商会甚至由地方官主持成立。商会各级负责人中,大部分具有一定的官方头
衔。商务总会的官员就不必说了，如曾长期担任天津商务总会协理的王贤宾，其头衔是花翎顶戴二品河南补用道。即使是建立在县城以外
的集镇上的商会，其首脑人物也有或大或小的衔名。如磁州彭城镇商务分会的总理有府经历衔；唐山商务分会总理有翰林院待诏衔；文安
县胜芳镇商务分会总理为九品衔；大城县王口镇商务分会总理为五品顶戴附生。商会的董事们也多有各种头衔或功名，高者可达到二三品
顶戴，低者为从九品，或附生，监生，禀生之类。 

 
这些具有各种头衔的商会领袖，大体上由三种人构成。一是传统的绅士阶层人物，通过科举考试或其他方式获得其头衔，他们并不

是商人，他们之所以成为商人领袖，是因为“在近代社会转型不曾完成的时代条件下，商人还推举不出自己的社会领袖，而只能以传统的
地方领袖——绅士，作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⑦]特别是在县城以下的市镇上，商人组织商会时邀请或推举地方上有名的绅士担任商会
领袖，可能是比较常见的作法。甚至许多地方商会就是由绅士鼓吹建立的。二是由绅士发展成的商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社会经济
的变化，工商业日益受到社会重视，商人和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投身于工商业，这样的绅士兼商
人，在发起组织和领导商会时会走在前列是很自然的。三是通过捐纳报效等手段取得各种头衔的商人，这样的衔名多为虚衔，但在清代，
有这些衔名的人就是缙绅，与官府打交道就要容易得多。事实上，商会推举或选举具有一定头衔的人——无论其属于上述哪一类——担任
领导职务，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能够较方便的与官府打交道。 

 

完  县 
赤峰县 
丰润县河头镇 
通  县 
 
 
 
 
束鹿县辛集镇 
乐亭县 
固安县 
 
 
邯郸县 
磁县彭城镇 
涞水县 
平山县 
蔚  县 
冀  县 
涿鹿县 
宣化县 
安国县 
赵  县 
行唐县 
房山县 
 
 
 
玉田县 
良乡县琉璃河镇 
 
赤城县 
 
迁安县 
宁河县芦台镇 
 
盐山县 
徐水县 
定  县 
邢台县 
平泉县 
 
 
 
 
新城县 
 
 
 
 
 
交河县 
柏乡县 
文安县胜芳镇 

154
108
160
  3
230
 
 
 
 
 28
 
 
 
117
 56
158
150
 
 56
 90
181
161
 75
176
130
100
 76
 38
125
 47
 
 76
 
158
160
 
90
68
180
380
150
 
 
 
 
120
 
 
 
 
 
131
60
154

154
320
400
130
 

400
 
 
 
 

600
 
 
 

200
200
 

300
 

 80
 

560
230
475
300
980
400
181
250
150
 

220
 

158
300
 

150
100
300
600
300
 
 
 
 

650
 
 
 
 
 

600
60

 
 
 

马驹桥 
西集镇 
牛堡屯 
永乐店 
燕郊镇 

 
 

牛坨镇 
马庄镇 
宫村镇 

 
磁县城内 

 
 

大王城镇 
 

深井堡 
 
 
 
 

周口店 
  坨  里 

灰厂镇 
南窑村 
南仓镇 
良乡城 
窦店镇 
独石口 
龙门所 

 
北  塘 
塘  沽 

 
 
 
 

宽  城 
公爷府 
安登沟 
八里罕 
小城子 
高碑店 
方  官 
辛立庄 
白沟河 
平  景 
辛  桥 

 
 

苏桥镇 

 
 
 
50
60
55
60
60
 
 
26
22
28
 

     120
 
 
22
 
15
 
 
 
 
57
20
 6
14
50
20
 7
26
 
 
50
30
 
 
 
 
 
 

100
 
 
10
10
10
10
10
10
 
 
28



商会既由政府下令成立，其执事人员又有一定的头衔，使商会无形中具有一种半官方的地位。民国初期的商会保持了这一半官方地
位，而且由于民国时商人的社会地位比清末高得多，有没有衔名已经不是重要因素了。商会与农村经济之间的联系，有许多是与商会这种
半官方地位分不开的。 

 
近代中国的集镇是城市与农村联系的纽带，是农村商业活动的中心，也是农村社区的中心。集镇上的商人与农村关系密切，他们有

些人自身就是农民，以农业生产为主业；有些人是经营地主或出租地主；另一些人以工商为主业，但家中有土地出租，从事工商业所得利
润，也会有一部分投入到土地上。商会一经在集镇上建立，其活动必不可免要与农村经济产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其实不仅集镇上的商会，
大城市中的商会同样与农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大城中的商会组织权力更大，实力也更强，因而一旦对农村经济发生影响，其作用也
更重要。 

 
商会与农村经济之间的关系表现在农村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本文主要分析商会与农村商业、农村工农业生产、农村赋税和交通运

输之间的关系。 
 
    二、商会与农村商业 
    

1、整顿集市和庙会 
 
商会作为商人团体，代表和维护的是商人的利益，因而，保障商业正常运作，推动市场经济发展，成为商会首要的职能。在近代，

集市和庙会是农村中主要的商品交易场所，各地市镇以至村庄中虽然都有一些常年开业的店铺，但它们平日的交易以出售日用品为主，农
产品和农村工业产品的集散是要在集市上进行的，重要工业品的集散也要通过集市。河北省各地商会在成立之初，即把整顿农村集市和庙
会作为自己的职责之一。整顿方式大致上有： 

 
（1）创立新的集市。如秦皇岛1899年开埠时仅有20余家铺户，并无集市，商会成立后，于光绪31年（1906）9月3日议决，设立集

市，以三八日为集期。[⑧] 
 
（2）控制新集市的设立。如邯郸商务分会成立后，所拟简章中规定：“凡本邑城乡村镇旧有集市，不得于相距三里内另立市场，以

致有碍商业。若地方繁盛之区新立市场，须由本会认可，咨请立案。”[⑨] 
 
（3）整顿物价。如秦皇岛商务分会1906年9月3日议决，设立银粮市，统一银价及粮食行市以便通商情。[⑩]邯郸商务分会简章中规

定：“本邑以煤米豆油棉花为大宗，关系民生日用，如有高抬垄断等弊，本会有随时稽察及决议平价之权，遵照部章第二十四款办理。”
[11]

 
（4）订立庙会章程。如曲周县每年春秋季节有两次庙会，春季在2月20日至3月26且；秋季在7月20日至8月26日。北京、天津、山

东、山西、河南等省商贩云集。光绪34年（1908）正月曲周商务分会成立之后，立即整顿庙会章程以振兴市面。章程中规定了不得歧视外
来商人，客商雇运输车辆时要与车行及车主三方当面讲清价值，订立合同。于商会设公平秤，任客使用等等。同时，由于邻近邯郸县之苏
曹镇新起庙会与曲周庙会会期相同，曲周商会呈天津商务总会请求邯郸庙会改期，得天津商务总会同意。[12] 

 
 需要说明的是，商会整顿集市庙会，建立一定的规章制度，对农村商业的发展确实有一定的好处，但另一方面，商会的权力有时未

必都能起积极作用。如邯郸商务分会规定，不得于城乡村镇旧有集市三里内另立市场，理由是为了不致有碍商业。但中国农村的集市大部
分是随着经济发展而自然形成的，在华北平原上，三里地是个很短的距离，如果在旧有集市三里内出现了新的市场，那么，不是原有市场
的容量已经不能适应扩大了的市场规模，就是新的地点比原来的地点更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人为规定在旧有集市一定距离内不得另立市
场，在保护原有集市商业的同时，却对全地区的商业发展产生了阻碍作用。当然，也有一些集市不是自然形成，但这样的集市或由官府设
立，或由商会之类机构设立，只有极少数集市是由农村中有一定权势的士绅或富户出面设立的。无论由什么人出面，该集市的位置集期等
都需符合当地的经济需求，否则是不会长远的。 

 
再如曲周县商会为邯郸县苏曹镇新起庙会与曲周庙会会期相同，通过天津商务总会请求邯郸庙会改期一事，如果苏曹镇庙会是邯郸

商会主持设立，有意与曲周庙会竞争，可以说邯郸商会的所作所为未免目光短浅。庙会与集市不同，能够吸引大批远方商人的庙会，通常
有多年传统，交易的商品有一定的特色，接待外来商人的设施也较充分。不顾经济规律，人为发起的新庙会，纵然能暂时吸引一部分原有
庙会的客流量，但效果有限，时间稍长，不是自行衰退，便是两败俱伤。但若苏曹镇庙会是自发形成，曲周县商会及天津商务总会的作法
便是阻碍自由竞争，保护了一个县的利益，却损害了另一个县的经济。而且，顺应经济发展需求兴起的新庙会，虽然在开始时可能会造成
老庙会交易下降，但经过一定时间后，两个各具特色又距离较近，时间相同的庙会，必然会吸引更多的远方商人来与会，在竞争的同时会
达到共同兴旺。 

 
控制集市物价也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可以避免部分商人囤积居奇，稳定市面，另一方面却也可能抑制了自由竞争，在制止了个别商

人垄断行为的同时，形成了商会的垄断。 
 
2、调查整顿度量衡 
 
近代中国农村集市上度量衡千差万别，对商品流通是个极大的障碍。从清末到民初，政府一直致力于整顿统一度量衡，这项工作主

要是通过商会来进行的。 
 
1907年10月农工商部致各埠商务总会电，要求调查各地度量衡。天津商会闻风而动，当月即移文静海、青县、沧州、盐山、南皮、

庆云、河间、献县、阜城、肃宁、任邱、交河、宁津、景州、吴桥、故城、东光各州县政府，要求将州县所属城乡集镇通行度量衡在一个
月内比较准确，列表移送商会。11月，天津商会将直隶划分为六个区段，分配各地商会负责调查。 

 
接到天津商务总会移文后，1907年12月磁州彭城镇商务分会呈报度量衡表，其中包括了大名府、冀州、广平府共23个州县。 
 
1908年1月秦皇岛商务分会移送天津总会度量衡调查表，调查了永平府卢龙、迁安、抚宁、昌黎、滦州、乐亭、临榆等7州县城及33

个集镇的度量衡。 
 
1908年2月，天津商会又移文沧州、景州、任邱、阜城、交河、宁津、吴桥、故城、东光、清苑县正堂，保定、顺德商务总会，催促

速报度量衡。此后，各地陆续上报了度量衡调查情况，收入《天津商会档案汇编》中的有： 
    1907—1908年天津府6州县12集镇度量衡表。 

1907—1908年河间府10州县88村镇度量衡表。 
1908年5月顺德府、正定府、赵州、深州、定州等共32州县138集镇度量衡表。 



1908年5月承德朝阳两府5州县度量衡表。 
1908年5月宣化府8州县、张家口、独石口、多伦、围场四厅、易州及下属二县度量衡表。 
1908年5月保定府16州县度量衡表。[13]至此，河北省上报度量衡调查情况的州县厅达到114个，涉及集镇村庄271个。 
 
这些调查不仅涉及府州县城和市镇，有些甚至深入到了村庄一级。1909年，农工商部制定了统一度量衡的方案，又通过商会对各地

所需度量衡新器数目进行了统计，并调查了各地民用度量衡器制造厂商和材料产地等。 
 
此外，各地商会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作了一些整顿统一度量衡的工作。如高阳商务分会1908年4月会议议定，“集市各项出

入以度量衡为准，本地通行各种度量衡，原器较准，街市通途尺用广尺，按营造尺较准，以十寸为率。市斗以漕斛较准，以三十桶为率。
银市出入按库平较准，以九八四出入一律，以昭大公。”[14] 

 
当然，直到20世纪40年代，农村集市上的度量衡也没有真正实现统一，但这并不能抹杀商会对农村集市度量衡开展全面调查并推广

使用标准度量衡的意义。 
 

    3、调查商情 
 
各级商会对于商业情况的调查相当重视。这些调查有些是商会自行进行，有些应上级商会的要求，有些应政府的命令，有些与其他

部门如铁路等联手进行。调查内容在多方面涉及农村经济，如农村土特产、粮食及经济作物的生产和运销、农村手工业的生产状况、商品
的产量和价格、一些重要手工业产品在各地的销售情况、农村集市和庙会的状况等。 

 
这些调查相当全面。如1909年清政府农工商部要求天津商会速查直隶各县庙会情形并报部备案，高阳县商会的复函内容有：县城和

四乡的集市，包括集期、交易商品、盛衰状况等；庙会，包括会期及交易商品；物产，包括四乡的土质、农作物种类及品种、农作物的用
途、商品化情况和产量；集镇上的商业行规等。磁州则对集市庙会上售卖的物品作了详细调查。[15] 

 
再如1913年迁安县商务分会调查棉纱棉布表，包括了当地销售的各种进口纱布和国产纱布的品牌、产地、价格、税率、销量；并有

县城、建昌营、罗家屯、沙河驿、杨店子、兴城、潵河桥、三屯营等8个市镇数十家纱布店的销售情况。[16] 
 
有些调查则比较细致，如1917年冬，为接济天津灾民，商会调查了天津近郊煤柴出产情况和运输方法，其报告称：“查产柴就近地

址，天津县管辖东乡程林庄、朱庄、赵庄、于庄、李明庄、贯庄、孙庄、何庄、大毕庄、范庄、淀北二十四村、宜兴埠乃较天津最近产柴
之区。毗连境域冯台子、富台子、西堤头、荒草坡、潘庄子东一带出好芦苇。宁河县芦台镇东南各乡产柴最多。查产煤之区，高弥所运之
煤，坨里、安子、青港，惟青港煤顶高；门头沟、三义店、机器窑、周口店，再产烟煤之区唐山、开平、深州、林西等处最多。运柴煤之
办法，高弥、坨里等处及烟煤均用火车装运，柴草雇用乡民马车最便”。[17]再如1918年，天津县请商会协助调查水靛种植产量情况，商
会复函称“调查津属海河葛泊、大沽两处种靛地一顷三十五亩，每亩产靛一百五十斤，共年产二万余斤，售价洋约二千余元”。[18] 

 
各种调查报告的汇总和发表，有助于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农村经济情况的了解，也有助于商人资本和工业资本对农村的投资决

策。而且，大规模商情调查的过程本身，有时就会引起有关当局对经济状况的注意。 
 
4、举办物产展览会 
 
商会经常举办物产展览会，对优秀展品给以奖励。由于天津商会举办的展览会中，农副产品占了很大比重，因而对农村的商品生产

和交换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如1919年兴办的天津县第一次物产会，征集天津境内农工各品，假天津西马路西宣讲所为会场。征集的产品
共分10部，87类，其中农林园艺品共21类；染织品9类；窑业品共4类（除玻璃外均与农村工业有关）；美术及装饰品10类（其中刺绣品亦
有不少是农村工业产品）；化学医药各品7类（其中油脂和皮革类也应与农村工副业生产有关）；酿造及食用品，11类（除汽水罐头纸烟
外，余均与农村工业有关）；工艺品及日用品7类；水产4类。[19]即全部产品中有8部55类或纯为农产品及农村工业产品，或是城乡手工
业都可以生产的产品。 

 
此外，当时各种各样的国货展览会、实业展览会等，一般也由商会组织送展事宜。在直隶省第一次工业观摩会（1922）得奖名录

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农村工业的产品，如沧县、青县、玉田、大城、南乐、清丰的白草帽辫；安新县的苇席；迁安、宁津、抚宁县的桑
条器；青县、景县、滦县、静海、大名、雄县、曲周、冀县、赵县、东光、蒿城、怀安等县的粉条和粉皮；博野的甘薯粉；赤县、山西、
怀安的马铃薯粉；故城、高邑、山西、清苑、蒿城、衡水、冀县的挂面；新安、徐水、定县、容城、唐县、望都、延庆、涞水、元氏、衡
水、临榆、大城、临城、邢台、大名的烧酒；博野、昌黎、临城、高邑的芝麻油；任县、宁晋、新乐、故城、博野、静海的花生油；故
城、宁津的豆油；完县、宁津、曲周、博野、满城、南通的棉子油；东光、鸡泽和乐亭的罗底。其中最多的是棉纺织品：高阳的白市布、
提花被面、白标布、淡青斜纹呢、黑袍料布、提花线呢、元青线呢；博野的洋标布；沧县的粗细被面；赵县的白布；曲周的紫花棉线、被
面；滦县的床巾；涿鹿的提花布衣料；乐亭的钱袋；故城的各色线袜；博野的土色布、洋标布、褡裢布、土布；迁安的黑爱国布；新城的
白条布；南皮的白土布、紫花宽面布；定县的毛巾、素爱国布；清宛的素袍料；蒿城的花格土布；获鹿的花线毯；冀县的黑腿带；广平的
紫花布；雄县的干线布；完县的白格条布；玉田的白布、粗线褡裢；临榆的毛巾槟榔布；怀安的各色布；无极的京庄大布；清丰的土布、
花被面、棉绸；肃宁的白布；栾城的爱国布；满城的紫花布；昌黎的格布、印花布、紫花布、土布；沙河的线毯衣包；大城、冀县的土
布；南和的花被面；怀来的白标布；大名的白粗布；安平的毛巾；交河的方格布；邢台的粗布；平山的手巾；元氏的线腿带等等。其他纺
织品则有束鹿的栽绒椅垫；任县的素汴绸；邢台的羊毛毯、顺绸及黑丝腿带；长垣的窗纱、帐料、蓝绸；束鹿的织绒；遵化的栽绒毯；易
县的易缎易绉；赞皇的丝腰带；安国的白练绸；磁县的丝带等。至于天津和青县的美棉，邢台和临榆的蜂蜜，还有各地不同品种的烟草，
则应该属于农产品之列。[20]这些农村工农业产品的参展及获奖，无疑对它们的生产和销售都起了促进作用。 
 

三、商会与农村赋税 
 
清代自康熙末年宣布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后，直到清末，田赋正税一直没有增加。但政府的开支是不断增长的，特别是

近代以来，国家岁入连年不足，不得不以各种方式增加税收。政府在农村增加税收的一个主要方式是不定期征税，即“摊款”。如第一次
中日战争以后，政府要求各省在正常的赋税之上交纳一笔额外的巨款，用来支付战费。各省则把用这笔款项分摊到各县，县又把它分摊给
每村一份。“摊款”成为一种为应付意外支出而追加税收的常见作法。民国成立后，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变，甚至更为严重，不止是中央政
府，省县级的政府都可能征收“摊款”。据美国学者马若孟先生研究，20世纪30年代初河北省一些县的摊款已接近全部财政收入的50％。
[21]

 
摊款的主要征收对象是农民，而在一些商会组织比较发展的县，部分摊款通过商会分摊给了商人。如河北省顺义县，30年代末期，

摊款的金额是按照商人1/3，农民2/3的比例分摊的。商人负担的部分首先分摊到该县的每个集镇。其中县城顺义镇的份额是30％，杨各
庄、牛栏山、李遂镇和李家桥的份额分别为35％、25％、8％和2％。这些负担都是摊给各镇的商会，再由商会决定每个商人应负担的数
额。[22]马若孟先生在《中国农民经济》一书中共研究了4个县，商会负担摊款的只有顺义一县，但另外3个县都只在县城才有商会，其中



两个县的商会成立较晚，还没有什么活动。显然，在商会承担部分摊款的情况下，农民的负担会有一定程度的减轻。 
 

    政府增加税收的另一个途径是征收各种商业税，或加重原有的税收，或增加新的税种。其中相当一些商税直接与农民生活或农产品的
购销相关。对于一些不合理的捐税，商会站在商人的角度进行了抗争。这些抗争活动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首先是把平民的意见反映到更
高层的政府机构中。如前所述，清末民初的商会具有一定的半官方地位，而平民百姓与官员来往难，与商人来往易，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
中就时不时要与大大小小的商人打交道，商会自然而然成为平民（包括农民）与官府沟通的一个途径。而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为本，商
会以代表农民利益的口吻讲话，更容易为官方所接受。《天津商会档案汇编》中有不少案例，是平民百姓通过商会，对一些县一级政府无
法处理或处理不妥的有关捐税的事务进行的申诉。下面略举数例： 
 

   （1）津郊纸贩禀陈钞关税卡不遵价银十两以内零星货品免税向章强迫商民凑额纳税文（1910年7月28日） 
    西村李家园郭有年、赵廷梁、周积玉、大稍口王品山、祁万顺、魏何李、李树枝、李长青为零星货物向不纳税，恳恩转请
重申前令，以免乡民受累事： 
    窃查乡民携带零星货物，价在十两以内者，曾经会宪禀蒙津海关道宪核准免税，并通饬各分局遵照在案。奈日久弊生，乡
民每被勒索。商民等属纸作坊生理，确系肩担背负来城，贩卖小纸度生，向无捐税，且均在十两以内，倘无卖主，仍行担回。
乃近来善庆庵分卡遇有此项小贩即行扣留，及至扣留成数，辄令每人分凑，每百斤九百文，以至乡民裹足不前，互相叫苦，倘
不够百斤，竟扣留等候足数不止……叩乞会宪大人俯察下情，速赐转请津海关道宪重申前令，以恤民艰，而济生活……[23] 
    该申诉后来未得海关道批准，其理由是这些纸贩不是农民，而是小贩。 
  
   （2）大城县台头村村副郝桂桥等为渔业公司台头分局重征藕捐扣押村正事致津商会文（1906年8月）[24] 
    大城县台头村村副监生郝桂桥等十五人禀……： 
    职等世居大城县台头等村，大半以蒲草、藕田为生，除本境销售外，率皆运赴天津销售。于去年春，渔业公司总局在该村
设立分局，专收鱼藕等税。其捐税章程：凡在本境卖货者，均按卖进钱数三分纳税；货运天津者，即在天津按钱数纳捐。当经
各村正副传知各地户，遵章办理，已历一年。迨至今春，该分局更换委员刘大老爷，包办该处鱼藕等税，并无改章示谕，村人
皆以为率由旧章无疑矣，不料六月间，新藕初成，除在本境卖货照章纳捐外，其余运货天津者，忽有该分局差役拦船勒索，亦
令在本境纳捐。村人与之理论：此项捐税，向来花一份不花两份，如必须在本境纳捐，可由本局发给收捐执照，货到天津，不
再纳捐，亦无不可。该局差云，只管本境，不管天津，亦不发给收捐执照。似此仗势欺人，殊出情理之外……不得不烦村正郝
荣曾到天津渔业公司递禀请示，不意两次递禀，未蒙批示。昨蒙面谕，不容分说，遽令该村正认抗捐名目，村正不允，当即送
县管押在案……素仰贵会体恤远商，不分畛域，用敢叩乞商务总理大人、协理大人恩准转请保释，并求公断…… 
    
    此案例中的渔业公司，实际是当时一种官办的水产中介机构，兼行经纪和征税职能。渔业公司在行使渔业经纪之职时，还
通过银钱差价对渔民和鱼贩进行双重盘剥。当时市价每银元折合九六津钱2吊700文，公司付渔民津钱时，每银元折价2吊350
文，即渔民每卖价值一元的鱼，就要损失350文钱。鱼贩付公司的银元则折价2吊300文，损失400文。在买卖都使用铜元的场
合，小贩交公司铜元58枚，合津钱一吊，公司付渔民48枚合一吊。每吊钱公司从中攫取10枚铜元的好处。在产鱼区，鱼一出
水，该公司即向渔船抽税三分，商家买至街内过秤，又向商人抽税三分。在该公司过秤之鱼，每百斤只有60斤上下。由于这些
原因，天津县32鱼贩于1911年11月联名上禀天津商会请求解决。1912年1月宁河县北塘众鱼贩及渔户以同一理由请求渔业改归商
办。这两个申诉均经商会移请劝业道核议。[25] 
 
    （3）白庙霍家嘴等村正禀控西河瓜行牙记于得泉强征索用情形文（1910年10月）具禀白庙村村正张福春、霍家咀村正夏宗
虞、柳滩村村正康永泰、于王庄村正周湘、吴家咀村正于良聚、南仓村村正柴梦椿、马家庄村正王竹山、王家庄村正朱钰、刘
家园村正刘斌等为瓜行纵夫肆行截索，叩恩作主，迅准转请县尊查禁，俾免额索而恤民生事： 
    职等各村处北运河两岸，皆以务农务圃为生。近因收成歉薄，民力已困难极点。所恃沿河两岸园田尚可借以生活，然值物
品工力皆极昂贵，其获利甚微，不过肩担赴津小卖，得此糊口。乃于九月初五日突有大红桥上，即西河瓜行经记于得泉等，纵
其夫役，竟在北运河口将职等一方肩担卖菜人等，硬行截索钱文……职等均职司庄民领袖，并眼见该瓜行等肆意越界滋扰……
因想贵会乃津郡商民全体之机关，遇此扰商扰民等事，无不设法代为挽救。是以职等备具说帖来会声诉，哀哀叩乞商务总会列
宪大人恩准作主，转请县尊查禁此弊，以救民困……[26] 
 
上述案例中，申诉事由直接关系农民生活，所涉及对象如海关关卡，渔业公司，都不在县级政府的管辖范围内。申诉人为农民中的

小商小贩、小作坊主、渔民、村正村副等，他们找到了商会，商会也确实把他们的申诉转到了有关部门。无论这些事最后的解决结果如
何，商会显然都成为了一个下情上达的机构。 

 
农村集镇上的商人更是把商会作为与政府进行交涉的一条渠道。如位于南皮交河两县交界之处的泊（头）镇，周围乡村盛产鸡鸭

卵，饲养鸡鸭为两县80%以上农民的家庭副业，鸡鸭卵为出境大宗货物。1919年南皮县在泊镇河东设鸡鸭卵牙局，交河县亦拟在泊镇河西
设鸡鸭卵牙局，1919年11月，泊镇110家商人代表联名上书天津商务总会，请求取消鸡鸭卵牙行。[27]1920年7月，南皮县绅商代表再度陈
情，要求取消泊镇鸡鸭卵牙纪，称该镇商界全体开会，表示愿承担牙纪应纳税款及帖费，恢复历来习惯，听任买卖双方自由交易，对买卖
各户概不收取分文。两函均经天津总商会转给直隶财政厅，尽管未获批准，但财政厅有回复，具体说明了不能批准的原因。如没有商会出
面，一省的财政厅能否理会一个市镇商人的申诉，甚而市镇商人的申诉能否到达财政厅负责官员的手中，都是大有疑问的。[28] 此外，
凡遇此类事件，商人的申诉虽不一定能得批准，但有关部门总会责成地方政府进行调查，对一些鱼肉乡里的地方豪强多多少少会起到抑制
作用。 

 
上述个案还只是商会把平民和商人的申诉向有关部门反映，商会更高层次的的抗争活动是自己挺身而出，直接向有关部门提出建

议。如前引“津郊纸贩禀陈钞关税卡不遵价银十两以内零星货品免税向章强迫商民凑额纳税文”中可看到，天津商务总会曾请求天津海关
道，农民携带商品至天津出售，途经税卡时，价值在10两银以下的可以免税，此要求为海关道批准。[29] 

 
在直接涉及农村经济的商业税中，商会与之斗争最力的是牙行和包税制度。牙行作为传统经济中的一项制度，到近代已不适应商品

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其包税、价格垄断等行为，与近代商业倡导的自由竞争原则格格不入，对商品交换起了极大的负面作用。商会在农村
市镇上建立之初，即开始了与牙行牙税的斗争。 

 
1915年农商部通知要求各地商会上报办理商会有成绩人员，由农商部给予奖励。文安县商务分会呈报该会会长王瑞莆的事迹中提

到：“有人拟抽本镇瓜菜行用，种瓜农民及肩挑菜贩交相惊愤，窘迫穷急，纷集多人，势起争端。王瑞莆以菜园小贩类皆贫民，非车船装
运类商者比。况瓜菜一项关系民食，尤不应无端设行抽用，力请取销以惠农业。”[30]这里，不仅种瓜农民，即使是菜园小贩，也不具备
加入商会的资格，瓜菜零星交易不属商会会员的业务，瓜菜税亦不会影响商人利益。换言之，此事实际上是与商会关系不大的，而商会却
出面解决问题。在这一案例中，商会还只是从维护市面安宁的角度出发要求取消瓜菜牙税，但也说明农村市镇上的商会在有意无意地融入
农村社会生活。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中有更多的案例，表现出商会在与牙行制度抗争时，明确地针对着牙行制度的垄断，和牙行对农村经济的负



面作用。 
 
1925年直隶财政厅改订牙章，对各县各行各业核定牙纪标额，招商投标。中标者往往通过各种方法直接间接提高税率，以获取高额

利益。各地商会对此纷纷提出异议。 
 
怀安县粮食牙纪业核定标额为10500元，土布业核定标额为600元。1925年8月，怀安县城商会和柴镇商会通过直隶总商会向省财政厅

申诉，称该县“地邻塞北，县属三等，其土地硗薄，人民疾苦……并无大宗粮食出境。故城镇两处虽有牙纪之虚名，而无牙纪之实用……
城镇各商家所贪生意，亦以各村农家为唯一之主顾……若按此次新章估定牙捐价额，招商投标包办，伊时专恃城镇集市，势必不待定额。
欲其不扰乡民实难自信也……拟请勉照委员核定敝县粮食牙纪标额一万五百元，准予商会承办，代替牙纪。此乃为体恤商民计，并非故意
多事也……函请贵会转请财政厅俯准照办。”同时还请求直隶总商会转致财政厅，将额定布匹牙纪标额600再减100元，准商会自办，不添
设牙纪。直隶总商会将怀安县城及柴镇商会的申诉转给了省财政厅，没有得到省财政厅的批准。[31] 

 
与此同时，晋县樵镇商会也作了类似的陈述，提出了相似的解决办法。 
 
晋县是河北省重要产棉县之一，樵镇商会通过天津总商会呈省政府的公函中，详细介绍了当地棉花和粮食的交易习惯，批评设立牙

行既不符合牙税章程，又违背了省长对于棉花粮食土布三项，因与民生攸关，应按照旧日习惯办理之通令。指出牙纪征收牙税极大地提高
了税率，籽棉和净花同时抽税，造成重复征收，既加重了棉业负担，又违反了牙税章程。商会提出的解决方法与怀安县商会相似，即由镇
商会将棉花标额10300元、粮食标额1050元，如数暂为垫缴，撤销牙纪。商会所垫之款，由棉粮两行分别等级照数分摊，按月归还。“俟
后切实调查，按照旧日习惯，每年究能抽用若干，再行规定标额，另招正当殷实商人投标。此种筹画实为维持市面，解决纠纷不得已之调
停办法，绝非商会有意包办”。[32] 

 
 同年林南仓镇商务公会亦通过玉田县商会提出申述，请求撤销该县席牙年捐2000余元。林南仓镇为苇席集散地。玉田县商会公函中

说，仓镇设有席市，每遇集期由乡民负席入市，商人与卖主议价，钱货对交，每份三领五领，直接交易，不烦牙纪介绍，故自来不设牙
行。苇席纯系乡民妇孺老幼用土产芦苇编织成席，贫民赖之以糊口。玉田地处洼下，十年九水，商民困苦，本年水灾甚重，贫民得免流离
者，仅恃此为一线生机，此项营业大力提倡尚不暇，何可增加阻力？外商来镇买席，恐因设牙之故而席价提高，则行商未免裹足不前。不
特本行停滞，即贫民生计亦必大受影响。[33] 

 
上述地方农民出售粮棉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本来是直接卖给商人，设牙纪后，不但增加了捐税负担，而且在农民和商人之间增加

了中间人，且一般商税只对商人征收，牙税却要同时向出售农副产品的农民征收，无疑严重损害农民的利益。商会的抗争，虽未能取消牙
纪牙税，但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注意，对抑制牙税承包人的肆意盘剥应该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各地商会不约而同，提出了由商会负责交
纳牙税，取消牙行的建议，表明商会已经认识到牙行制度的弊病。 

 
    商会与包税制的抗争更是不遗余力，如1924年9月，深泽县商会向天津总商会申述，请求禁止对该县输出的棉花实行出境包税制。文
中说： 

    
深泽距天津不过四百里，境内所产棉花均输入天津。天津常关向课以三分税，又复有三分之捐。今出县境又课以出境税二

分，是二重课税也…… 
 
深泽棉花即皆输入天津县境，棉花行市须视天津之行市为涨落。今出境骤行加税，则棉花行市非较寻常跌落百分之二不能

销售，是农民间接受此百二之损失也。夫农民对于农产既担负国课与地方负捐已不克胜，今又担此百二之税，亦是二重也…… 
 
深泽乃直隶中部一县耳，而棉花出境有税，似此贪利忘义之包商，何县蔑有？倘皆援例请求而准之，则县与县被此出境税

所限制，不能自由贸易矣…… 
 
夫担负捐税，固人民应尽之义务，然非法律手续完备，人民不能承认。今刘成文、陈有真等遽请包收深泽县棉花出境税，

既未经省议会通过，又未得县议会同意，倘竟准予施行，吾商民岂能不誓死力争？[34] 
 

河北省在近代是个产棉大省，棉花为重要输出商品。若各县棉花在出县境时都要征收一份出境税，对棉花的流通和生产无疑都会产
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深泽县商会的抗争是有充分理由的。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最后一段文字堪称理直气壮，义正词严，这与清末百姓和基
层商会向商务总会申诉时所用的毕恭毕敬的请求语气已大不相同。说明此时的商人地位有很大提高，商人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既有一定认
识，对现代社会的法律观念也有充分了解。 
 

 四、商会与农村生产 
商会是近代中国比较早建立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法人团体，又是一个带有半官方性质的机构。商会建立之初，不但商业企业，一些

工业企业、公司的注册都要通过商会。同时，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商人资本尚未转化为商业资本，产业资本还要承担部分商
业资本的职能，很多民族资本家都具有工厂主兼商人的双重身分，他们理所当然成为商会会员。所以，商会与生产企业之间的关系相当密
切。不过，毕竟商会是个商人团体，其主要职能是保护商人利益和推动市场发展。在城市中，商会与工业企业发生关系，多由于工业企业
自身经营商业，企业主为商会会员，或是由于商人与工业企业间发生业务联系，总之，商会的活动以流通领域为主。 

 
但在农村中情况却有很大不同。近代农村的商品经济相当薄弱，若要扩大农村市场，首要之务就是发展农村商品生产。农村商品生

产发展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可以增加农村的商品输出，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从而扩大农村工业品的需
求。只有农民的货币购买力提高，农村市场才有可能得到持续发展。所以各地商会，尤其是农村集镇上的商会，都把推动农村商品生产视
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商会的活动也由此进入了生产领域。 

 
1、向农村引进良种和先进生产技术，直接促进农业生产 
在现存史料中，有关商会直接推动农业生产的记载较为少见，不过，中国近代农业发展主要表现为改良作物品种、引进先进生产技

术和化肥、农药及农业机械的使用，而化肥、农药及农业机械进入农村，无疑是要通过商人之手的。在改良作物品种、引进先进生产技术
方面，商会所作主要工作是调查研究重要经济作物的生产状况，考察国外先进技术，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有些商会在当地主持或协助建
立农事试验场，从事在农村推广良种和先进技术的工作。特别是对于丝、棉、油料等产品，由于这类产品既是工业和手工业重要原料，又
是近代中国重要出口商品，所以商会在品种改良、生产技术和加工技术的推广、加工过程中维护产品质量等方面都下了不少功夫。如光绪
30年(1904)，河南省镇平知县联络当地绅商设立商会，议定了一系列发展丝绸生产的章程，引进湖桑以发展桑蚕，从山东沂州引进椿蚕种
茧，利用当地椿树发展椿蚕，兴办蚕业教育，创办蚕桑技术讲习所，普及蚕桑知识[35]，对当地养蚕和丝绸业发展都起了促进作用。我们
有理由相信，这样的事情不会是特例。 

 
2、推动农村工业的发展 



在农村工业的发展中，商会的作用不容忽视。县级以下的商会建立伊始，首先的工作就是调查各县商务情况，设各种示范工厂，推
动手工业和工业生产。同时对于农村手工业产品的流通，积极与政府有关机构联系在税则和税收方面给与优惠。 

 
自20世纪初开始，农村工业生产中陆续从国外引进了一些效率较高的工具，如铁轮织布机、轧花机、弹花机、针织机等，这些工具

使生产效率成倍以至成数倍地增长。商会在引进和推广这些先进的生产工具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商会或组织商人购买此类工具回农村介绍
给农民，或组织商号为农民提供信贷，同时商会还负责产品的运销。 

 
最典型的范例是河北省高阳新兴织布区的崛起。1907年高阳商会成立，在1908—1910年高阳商务分会集议事由表中有如下记载：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六日，提倡织纺事。高阳物产棉花为大宗，织纺为生计，向织狭面粗布，出售不利。在天津工艺厂调查
工艺，为人力木轮机器大可仿行，选择良工巧匠仿造，分发织纺各村，提倡改织宽面土布，推行日广，机器约有数千架，日出土
布数千匹。 

 
四月初二日，疏通土布销路事。仿造新机，改良土布，推行渐广，开通风气，以畅销为宗旨，设法振兴，贩客招徕，诚恐市

侩争税，人皆退缩，有碍销路。禀明县主立案，所有本境税用暂行免税，以保利权。 
 
宣统元年三月，扩充铁轮机事。高阳纺织渐进发达，商民一大利源，必须布质精益求精，木轮机力短，总有巧工，亦不能底

臻精密。调查天津各厂铁轮机，灵巧式洋，梭杼便利，购买数架，劝导各织户均改用铁轮机，研究添织各样土布。 
 
四月，劝立织布工厂事。改良土布畅行民间，必须劝立工厂，为织纺之模范，民间观摩鼓舞，相资提倡。议员杨木森自筹资

本一万元，在高阳城西北十五里许，安州属南边吴村，设立独资工厂。 
 
六月，劝立合资织纺工厂事。商人李梦魁、石春和为劝导纺织，开通风化，仿造铁轮机，在清苑之大庄村，合资一万元，设

立劝业工厂，由商会禀请立案，同杨木森工厂一并禀部注册。 
 
八月，禀关划一纳税事。土布畅行销路为最，天津钞关第一要卡，高阳土布运津出售最多，每经报税，按斤估价，定税不

一。遵照通桥章程，每匹五丈，按二分五纳税，蒙总会详请海关道批准，给与凭照，通饬划一纳税立案。 
 
八月，土布呈送品评会事。高阳物产，改良土布为大宗。所有各色土布，奉文呈送天津北洋出品协会直隶工艺总局，当蒙考

验，赏给奖牌评语。 
 
十月，禀请土布执照事。高阳土布运销，每遇关税，优加体恤，遵章宽减厘税。有外客假冒土布报税，牵涉土布受制，有碍

销路，禀请农工商部据咨税务大臣，蒙准高阳土布勿令混淆，将所印图记式样自行禀报各关，俟土布运销到津时，由该关认准图
记，以凭稽征。奉此，已禀报税关呈验立案。 

 
十一月，筹立工艺研究所事。商务实业振兴工艺为最。自改良织纺，土布畅行，惟恐布质不齐，织纺退化，窳败不进取。预

筹工艺研究所，众商集议，讲求织纺，研究工艺，品评布质，随时奖励，以期进步。 
 
二年正月，开办工艺研究所事。……商会附设工艺研究所，按期会议，演说轮机能力，工艺精进改良办法。[36] 

    
1911年高阳商务分会集议事由表中的记载没有具体月日，有关农村手工业的事由有： 
 

调查布业事。自提倡改良土布，织业发达，随时派员调查，如有织工精密别出心裁者，注册存记，以资鼓励而期进化。 
 
工艺会期事。每月朔望，调查织业员会同各议员，招待织业工艺人等，齐集商会、研究所，讨论各项织工，品评布质，考核

经纬用线码数，特别新样，比较优胜，以定等级。 
 
推广保护事。高阳以织纺为生计，惟布行为大宗，扩充布业为第一要义。本县布运售东三省、古北口、山西、河南一带，凡

遇关税，以土布完纳，不令滞难。外商购贩格外招待，价格较廉。布分等次，不使同行稍有争执，以昭推广保护之义。[37] 
 

高阳商会推广铁轮机的具体作法是：“不用巨大之经费扩充工业，贫民不用分文之资本借助营生。因齐集绅商，提议由绅商筹办制
造轮机，并由各商购办本国线纰，令织户按斤领线，每集按斤交布，按市价给予手工。贫户不用资本而能织纺，各商收布不用担负而有售
主，商民一体，风气渐开，民皆鼓舞”[38]这是一种包买制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在近代农村手工业中相当流行。从高阳织布区的情
形中可以看到，中国近代农村工业中的包买制最初出现时，不仅是商人的赢利工具，它同时还是政府、地方士绅和实业界人士推广新技术
以发展实业的一种手段。不是采用包买制方式，高阳织布区不可能迅速普及铁轮织布机和机纱。此后，商会又联合各布庄从天津大批购买
布机，凡熟悉新法织布而无资本的农户，均可托村中殷实住户作保，向布庄交一半机价，待布织出后，以应得之工资扣抵，贫民织布数十
匹即可得到一架织机，积累工资稍多者更可由领纱织布变为购纱织布，由包买制支配下的家庭工人变为独立的手工业者。[39] 

 
此外，天津商务总会也积极参与了在高阳县推广国产铁轮机，1910年，天津商务总会为天津九诚铜铁铺张国珍自制织布铁轮机赴高

阳销售，向高阳商务分会发了介绍函，函中说：现有九诚铜铁厂张国珍自制织布铁轮机，灵便利害直与外洋无异，亟宜互相维持，以资提
倡。查尊处织布工厂林立，均以铁轮机织布，与其购置外洋利权外溢，何若购置华制共维实业。[40] 

 
除高阳外，其他各地的商会也为发展农村手工业作了不少贡献。 
 
1908年农工商部调查各地植棉纺织情形，顺德商务分会的牒复中记： 
顺德府属织布之处多，产棉之处少，如内邱、巨鹿、唐山、任县、南和、平乡等县，向以织布为生计……各县纺织品向系女工手

制，所纺之纱精细不匀，织成之布自难精密，视洋布之滑泽柔软相逊远甚……自二十八春职因故到津，瞥见美商胜家公司手摇缝机，日商
田村洋行轧棉、弹棉、纺纱、织布等机，甚为捷便，遂定购三十余架，包送到顺，传授用法；又于郡市择地摆列，布告织纺村民来郡参
观，并授以用机各法，以期改良进步，仿效推行。继而任县、巨鹿以及邻村各属，仿造者有之，贩卖者有之，借兹风气渐开。即如巨鹿、
任县、平乡，现在各设实业工厂，仿造木轮机器百余架，均织宽面洋布。[41] 

 
1910年正定府商务分会因当地籽棉出口运费太重，与各工商研究推广轧花机器，出售皮棉以省运费。[42] 
 
1910年10月大名府商务分会在署理知府李映庚主持下成立，宗旨即是保护草帽辫生产和运销。大名草帽辫产区集中于南乐清丰二

县，府城商会成立后，李映庚借到南乐勘灾之便，召南乐专业草辫商人到府城入会。[43] 



 
1913年任邱县商会试办撒机定织改良细布，当地原以洋经土纬之粗布为手工业产品大宗，这种粗布只能作靴帽鞋里各色衣里，商会

用撒机方法定织经纬全用洋纱的改良细布，线条加密，布面加宽，专做单夹棉各种衣料。不专设工厂，选择近村织工之工艺纯熟素有信用
者，付与洋纱一包，定议织布几匹，每匹织价若干，交布付价，留备京省山西等处分销。任邱商会并提出：“此是商号自购洋纱提倡织工
改良，以为将来获利之希望。现时撒机试办，藉省设厂经费，而为织布人增添生计。此系撒机人与织布人定议价之交涉，织成布匹不在门
市零售，不向全市销卖，实无纳税之余利，未便任包税人借端需索。”[44] 

 
不仅天津商务总会，其他地区的商会也都致力于农村工业的发展。如1906年8月江苏省商务总局发出照会，将江南劝业机器工艺总局

引进日本织布木机图样石印800张，分发该省各府、厅、州、县，劝谕民间仿造传习，或来南京就学，以开风气，借塞漏卮。 [45] 
 
自商会成立至抗战爆发之前，商会为农村工业产品——特别是土布和改良土布——在运销过程中减免税收的问题，始终不断与政府

和各级税务部门交涉。此外，在农村发生自然灾害时，商会还组织商人运销灾区的手工业产品，支持灾区恢复生产。（见下文） 
 
商会采取直接行动发展农村商品生产，在近代中国农村经济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可以说，由商人组织或商业机构出面，对生产过

程加以扶持资助，是在生产力水平和商品经济水平都较低下的农村地区发展经济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措施。这种作法在现代经济中仍然在起
作用。自20世纪50年代起，在中国农村流通领域中起主导作用的商业系统——供销合作社，就以各种方式扶持农村中的商品生产。当然，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供销社的作用不止是扶持，而且也干预、控制，有时甚至有可能抑制了商品生产。尽管如此，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后的
今天，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供销社体系在农村商品生产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深入研究历史和现实中商业机构
在农村商品生产中所起的正反两方面作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将会是一个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课题。 

 
3、赈济与救灾 
商会成立以前，农村灾荒后的赈济工作除少量个人的慈善活动外，一直是一种政府行为。商会成立后，多方位参与了赈济救灾工

作。商会从事救灾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应政府要求筹集赈款直至出面实施救灾活动。 
清末，直隶成立了赈抚局负责灾荒赈济工作，灾荒发生时，赈抚局有时会要求商会出面救灾，救灾所需钱物大部分由商会募集，赈

抚局也调拨一部分。如1907年6月永定河决口，武清宝坻两县受灾严重，直隶总督命令赈抚局传谕商会紧急放赈，商会派会董至武清宝坻
查明被灾急贫户，按大口发铜钱一吊小口减半核实发放赈款。在武清县19村共救济灾民3621户，大口4828人，小口4401人，发放铜元
7028.5吊。宝坻县32村救济灾民3227户，大口5385人，小口5222人，发放铜元7996吊。[46]救灾款均由商会募集。当年冬天，商会在灾区
发放冬赈，由商会募集铜元10009吊，赈抚局拨给棉衣200套共400件，在宝坻天津宁河武清四县所属43村共查放灾民4839户，大口7027，
小口5964，均按大口铜元一吊小口500文发放。[47]1908年夏，天津北乡发生水灾，天津商会赈灾时亦由赈抚局发给棉衣1500套。并由赈
抚局协济官款300两，按市价买铜元1124.5千文。在丁字沽、西沽、杏家台三村，救灾贫民1141户，每大口1000小口500文，随同义赈发
放。[48] 

 
（2）   商会通过各种渠道筹集款项后至灾区放赈。 
筹款方式有在商会会员中劝捐，通过各种社会团体在社会各界募捐，组织义演，通过媒体发起捐款等。有些媒体募捐也委托商会代

收代汇。到灾区放赈时通常要通过政府机构立案，使之成为一种半官方行为。如1908年夏天津北乡的水灾，开始是由各村正副报告，恳请
义赈。天津商会随派会董曹永源前赴各村查看情形，见其疮痍满目，尽成泽国，居民灾区露宿，衣食俱无，啼饥号寒之声惨不忍闻。曹永
源当时自行捐购红粮一百石，先以济急。然后商会一方面在各界劝募，一方面登报宣布灾情募捐。最后共收到赈款洋13000余元，购买粮
食3773石6斗。随同赈抚局发给的1500套棉衣，复由会董曹永源邀同有关官员前往灾区，挨户查放，当时救济灾民6010户，共放红粮
1829.55石，棉衣2800件。次年春，又将存粮1944.05石于正月间运赴灾区，救济灾民6950户。救灾过程中所有帐目、单据、灾民所出收据
等，最后都移送赈抚局立案。[49] 

 
（3）   组织商人在灾区平粜。 
这是商会最重视，花功夫最多的救灾行为。有些平粜活动规模也相当大。对于参加平粜的商人，商会为他们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专

门的护照，沿途免捐税，铁路运费打折扣，商人购粮运输过程中遇到困难，商会都出面与有关部门解决。据不完全统计，日俄战争期间，
1904年4至12月，山东和河北东部8个县41家商号，共购粮120110石，用护照180张。[50]1905年4至10月，天津商会招商平粜接济东北民食
和耕畜，共运粮69680石，耕牛1293头，耕骡76头。[51]1908年直隶大水，商会发护照259张，运到天津的平粜粮有101900石。[52]1911年
9月20日至11月22日，两个月时间，各粮商赴东三省平粜粮总数即达330900石。[53]民国元年（1912年）直隶水灾，天津粮商购粮平粜合
计620880石。[54]1917年水灾后各粮商赴安徽及东北各省购粮平粜合计粮食201477包、面粉33450袋、油316000斤。[55]1920年旱灾后，
自1920年10月至1921年1月，天津粮商赴各省购粮的商人共14批，购粮数量1844448包再加5000石，销售地区为北京、天津、济南、芦台、
沧县、桑园。[56]如果说平粜的粮食中还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为解决灾区城市居民生计，耕牛和耕骡就完全是为了恢复农村生产了。 

 
（4）   非灾区的商会募捐后把捐款汇至灾区，由当地有关部门分发。 
这种情况相当普遍，一地发生灾荒后，全国各大主要城市的商会一般都会发起募捐。如1906年安徽水灾，日日开新报馆呼吁募捐，

并请商会代收捐款。到1907年1月天津28行陆续共捐银11070两，津钱1300千文，4516吊。均由商会代收代汇。1907年3月天津商会为救济
安徽水灾创办公益善会，演电影募捐，7日共得7000元，又募捐4000元，交由户部银行寄往灾区。1909年3月津商会移文赈抚局称，为救济
水灾共募捐洋23441.55元，零角576毛，银433.57两，铜子115枚，宣钱866100文，制钱476文。随时由商会解送赈抚局，转汇两江总督拨
发灾区散放。[57] 

 
    （5）组织商人运销灾区的手工业产品，支持灾区恢复生产 

在农村发生自然灾害时，商会还组织商人运销灾区的手工业产品，支持灾区恢复生产，同时要求税务部门减免灾区输出的手工业品
税收。典型的例子是1917年直隶水灾后，与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处合作，实行保息贷纱。1917年11月11日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
工善后事宜处致天津总商会函提出：“高阳、河间、献县、肃宁等县均有专以织布为业者，向例织成以后由京津保三处布行收买运售。此
次自经巨灾，商务停滞，既无定货之人，即无机织之户……请贵商会谆劝各布行照旧收买机户布匹，如因资本不充，可自向银行借贷，呈
由本处酌量保息，并经商请直隶省长、京兆尹、财政部税务处，所有京津保三处布行贩运灾区复业各机户布匹者，由本处随时咨请特给护
照一纸，经过关卡一律豁免厘税” 

 
直隶商会联合会接到来函后，一面通告各县商会先行传知本境机户不要停业，一面召集会议核议办法，提出“近数年来各县织业之

发达，颇有一日千里之观，其机织较多之处实不仅饶阳、高阳、河间、肃宁等县，如安新、任邱、蠡县、清苑、大庄等处亦类皆户有机
声。又如迁安县属之造纸业、安新县属之织席业、安平县属之织马尾业，以省区计之，虽不敌机织之广，然在各该县属境内已占全境人口
十分之八，似应并入一体维持。”会议并通过保息办法十条。主要内容有，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处为布商借款提供息六厘；凡
收买灾区布匹，布商资本不足时，可自行向银行、银号及其他商号借款，或以商会名义向银行、银号及其他商号汇借，均须函由直隶商会
联合会核实转请保息；灾区商会如不能自向银行、银号及其他商号汇借者，由直隶商会联合会函请善后事宜处酌核指定银行商借，除保息
外，商会负完全偿还责任；布商及商会无论在银行、银号及其他商号借款，一经借妥，呈由直隶商会联合会核准，即函请善后事宜处先将



保息照发，以昭信实；借款保息，本为灾区机户复业而设，故以布商为限。但如迁安县属之造纸业、安新县属之织席业、安平县属之织马
尾业以及其他各县有与机户相等之职业，关系全县人民生计者，亦可呈由直隶商会联合会转请善后事宜处加入此次保息一并维持。 

 
善后事宜处对此章程作了修正，于1918年1月13日刊发。直隶商会联合会并制定了施行细则。到同年3月，借款布商共51家，贷款总

数银54500两（折79025元），洋730412元，合计809437元。月息在9厘到1分5厘之间，绝大部分为1分或1分2厘。除保息外，督办京畿一带
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处尚向灾区贷放2750包棉纱，亦通过天津商会放出。[58] 

 
需要说明的是，商会从事赈济救灾工作，并不是单纯的慈善行为。如平粜，本身是商业活动，商人在粮食丰收地区低价收购，加以

减免厘税，运费打折扣等，到灾区以平价销售，商人仍然是有利可图的，只是不能趁火打劫牟取暴利而已。组织商人运销灾区的手工业产
品亦是同样。至于募捐和放赈，商人亦非毫无报酬。清代后期，每逢战争、灾荒、治河之类需要大量资金的时候，政府都会以捐纳、报效
等名目，公开出售衔名，这是商人取得官方头衔的一个主要途径。这些衔名包括监生、贡生等功名头衔，京官郎中、外官道台以下各级官
员头衔，还有各种顶戴花翎等。商会在完成赈灾工作后，要把捐款人、捐款金额、主事人员及其劳绩汇总报告有关部门，请政府按照章程
给予奖励。而且，捐款赈灾者，可以按章程规定银两的四成计算，即如果某一种头衔规定需1000两银子的话，只要实际捐出400两即可得
到。1907年河北省水灾之后，天津商务总会通过赈抚局送呈的筹办义赈绅商请奖衔名名单中有：监生一名，报捐道员衔，并捐花翎。候选
同知一名，捐戴花翎。候选州同一名，捐四品衔，戴花翎。俊秀二名，一人先报捐监生，加捐至州判；另一人先报捐监生，加捐至县丞。
花翎道员一名，请给祖父母父母正四品封典，并请将本身及妻室应得之封号转封曾祖父母。还有两名俊秀报捐监生。在义赈中出力者，由
商会选择表现出色的12人上报，6人请奖五品顶戴，6人请奖六品功牌。[59] 

 
五、商会参与交通运输管理 
 
近代交通运输的发展与否，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直接受其影响的就是商品流通，因而商会以各种方式直接间接

地参与着对交通运输的管理。河北省各商会对交通运输的参与主要涉及内河水运和铁路。在铁路方面，商会对于一些车站的位置，支线的
走向，矿山铁路的修筑等都或多或少有所介入，并与铁路联手进行商情调查。民国时期，商会还与铁路当局共同维护铁路的运营秩序。其
中对农村经济生活有较直接影响的是，每当发生灾荒时，商会都会出面要求铁路降低向灾区运输粮食和其他救灾物资的运费。 

 
对内河的管理，商会所关注的是水道是否通畅，货物运输是否顺利，目的在于繁荣商业。但河流的治理整顿必然关系到水利灌溉和

防止水灾等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方面。1906年5月，天津商务总会上书北洋大臣，提出南运河每年春季运河水浅，货物运输困难，请求
派员查勘，设法疏通。[60]1909年10月，天津县城北乡庞家嘴等十九村村正村副请商会转详直隶总督及水利局、天津道，请求疏通北运
河，以免天津武清两县水患。[61]1928到1930年，天津商会曾多次提议整治海河，并对筹措经费的方法提出了建议。1931年更指控洋人把
持下的海河工程局尸位溺职，要求中国政府将其收回改组。1933年天津商会致行政院全国经济委员会电，要求拨棉麦借款根治海河永定
河。[62] 

 
商会不仅上书有关当局提出各种建议，而且直接参与了河道的维修治理。1912年11月，直隶都督冯国璋邀请天津商务总会派代表出

席根治直隶水患的研讨会。1914年直隶巡按使委任天津商会协理卞荫昌为全省河务筹议处议董。[63]1930年河北省建设厅为疏浚南运河、
子牙河和大清河请天津商会筹款，同年12月商会草拟了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北运河和永定河的治理方案。1931年南运河下游疏浚委
员会组建，委员由河北省建设厅、天津市政府、南运河河务局、华北水利委员会、天津商会、河北商会联合会分别推举。所需经费22.5万
元由官民各筹半数。民间负责筹集的12.25万元，即由天津商会和河北商会联合会协商，摊派到各个行业的商号。不过，商会毕竟不是权
力机构，对商业企业没有束缚力，再加上30年代初中国经济受世界危机影响，正处于萧条时期，筹款遇到了很大困难。直到1936年南运河
下游疏浚委员会才正式成立，并于当年5月开工，经费亦改由河北省农田水利基金拨付。[64] 

 
当然，商会关注的是运输是否通畅，而水路运输和农田灌溉不会没有矛盾。如1913年6月，天津商务总会上书直隶都督，提出南运河

春季水浅，行船不便，是由于唐官屯上游提闸放水浇灌稻田所致，请求指令河务局将南运河上游闸口规定启闭办法。[65]虽然商会的上书
中提到要兼顾灌溉与运输，但实际上能否兼顾大有问题。农田灌溉的时间要由气候和农时决定，简单地为了运输而规定闸口启闭时间，对
农田灌溉恐不会有好影响。直隶都督当时没有同意商会的意见，大概也是看到了这种意见的不现实。 
 
 

以上所述，大都是商会在农村经济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无可否认，商会代表的是商人的利益，当商人利益与农民利益发生冲突时，
商会会起一些消极甚至是破坏性的作用。但是，作为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团体，商会致力于保护商业，鼓励自由竞争，发展商品经济。而
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符合农村经济发展总趋势的，因而，商会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整体来说是积极的，应该给以充分肯定。 

商会活动影响及农村的还有很多，如商会为缓解各类金融危机作的努力，特别是由银钱比价波动形成的铜元短缺危机；商会参与地
方货币的流通和整顿；商会在维持社会治安方面的作用等。商会与农村之关系，除《天津商会档案汇编》外，其他史料中也一定还有不
少。本文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史料的罗列，分类也相当粗糙，远远谈不上科学，笔者期待着读者的批评，以便今后能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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